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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与税源质量稳定性分析 

——以云南省为例
1
 

杨树琪 a，b，董福好 b，褚清梅 b 

(云南财经大学 a.财政税收研究所；b.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昆明 650221) 

【摘 要】：利用云南省“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开局年产业发展数据，通过三大产业结构变动对税收

负担、税收弹性、税收质量影响的计量分析，研究证实，地方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是影响税源质量和税种稳定性的重

要因素;地方产业结构与税源结构存在背离，导致税收增长乏力；第三产业中服务业、建筑业等税源优势影响增强。

从中长期看，企业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等对地方税收的影响度、稳定性需要调整，除深化分税制体制改革外，

地方还应积极发展规模经济，巩固现有税源基础，构建差异化地方税源体系和地方税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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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确立当前的经济发展应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提出了构建地方税收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为地方税源的培

育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2019 年“两会”确立了对制造业“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落实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

政策等，意味着向纳税人更大规模的激励措施驱动，这不仅影响地方税源结构，也使地方经济税源缩减趋势加速。然而，地方

产业结构决定着地方税源质量，提升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优化税源结构，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主要目标；切实稳定税源、创新税源结构，提升税源质量，需通过完善中央与地方间财力分配关系予以保障。而受经济结

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仍然较为突出，客观上给地方税源建设提出了挑战。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源质量提升话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较早研究地方税制体系构建

的是 Dye 和 McGuire
[1]
，他们主张销售税和所得税应为美国地方主要税种；Oates

[2]
则论述了财产税作为主体税种的可能性；Roy

和 Richard
[3]
认为，地方税制需要满足税收稳定充足、税率可预测，且能合理高效管理的原则。产业结构与税收关系中，Sasaki

和 Ueyama
[4]
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发现，中国的财税支出能有效促进第三产业地位的提升；Albala

[5]
研究认为，中国政府为应对

国际冲击危机所采取的财税措施，是 1995—2010年中国产业结构不平稳演变的重要原因，进ー步表明税收与产业结构间存在具

体相关关系;但 Drucker 和 Edward
[6]
发现，财税支出会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内学者在产业结构与税源结构发展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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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白景明
[7]
认为，产业结构对税收规模与结构有着直接决定作用；吕敏等

[8]
认为，西部地区需主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发挥地

区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曹万鹏
[9]
认为，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杨林等

[l0]
、姚公安等

[11]
、李

文涛等
[12]
基于多元回归分析，认为应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税源结构优化，保持区域税源持续稳定增长；孙正

[13]
基于 PVAR模

型，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税收的长期增长；陈洋林等
[14]
利用 PSM 模型认为，政府的税收优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起。

吴婵丹等
[15]
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认为，湖北省产业发展对地方税源的影响呈现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梯度变化,应壮

大三次产业效益型税源;满向昱等
[16]
经测算发现，东部地区为税收的净流入地，中部和西部地区为税收的净流出地。在缓解地方

财政压力和地方税源调整方面，高培勇
[17]
认为，短期内可将消费税的征收移至零售环节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而从长期来看则

应以房地产税为主;贾康等
[18]
认为，房产税在东部发达地区拥有经营优势，资源税在西部欠发达资源富集地区具有优势;杨志安

等
[19]

、徐全红等
[20]
认为，应将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优势,平衡地区间的财政能力；黄洪等

[21]
、杨卫华等

[22]
均认为，

短期内把企业所得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以解决地方政府的财力缺口；长期则以房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吕冰洋
[23]
认为，

地方主体税种是多祥的，财产税不具有唯一性,各级政府可因地制宜的制定制度政策。 

由此可见，国内研究观点较多关注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研究，关注“去工业产能化”与绿色发展研究，实际上更加需要针对

地方产业发展与影响地方税收质量研究，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地方税种稳定性研究。同吋，应更多考虑地方经济发展的比较

优势与前景分析框架等。云南作为西南边疆地区，本身缺乏东中部省区的比较优势，在地方税源发展壮大方面具备机遇与挑战

双重性。为此，在地方“做强做大”产业经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培育与创新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税源质量，为地方财力建设

夯实税源基础。 

二、产业结构对税源质量的决定作用 

经济发展是保障地方税收增长的基础，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决定了税源规模和税种结构，税收反作用于经济，必须保持经

济的平稳运行。影响地方税源的主要经济因素包括产业结构、税源结构、税源质量和地方税种结构等。 

(一）产业结构变动是税源规模变动的基础 

一般来说，三大产业结构及其行业结构相対比例的变动直接影响着地方税源规模与税源质量，产业的发展又影响着税种结

构。唯有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发展优势产业，进ー步挖掘各产业及行业的税收潜力，才能不断提高各产业税源

质量，根源上保障税基的增长。省级以下地方税制结构中，应适应性的培育地方优势税源，实现地方税源在总量与结构上平衡

增长，以期有效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保持地方税源的充足性。在地方产业结构变动中，客观事实是第三产业地位逐渐提升,而在

税源结构中，依然以第二产业发展促进税收的增长。随着产业结构进ー步升级转变，エ业及制造业在地方财源结构中继续逐年

减轻，地方税源缩减趋势明显，对地方税收冲击越来越大。 

以云南省为例，对“十一五”至“十三五”开局年不同时期的产业及行业结构变动、税收贡献率、税收变化等发展趋势的

实证分析
①2
，佐证产业结构变动是税源规模变动的基础。 

图 1 表明，第一产业地位逐年下滑，第二产业重要性呈先升后减趋势，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其根源在

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去工业化”趋势格局明显，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其重要性逐渐得以体现。具体表现为:“十一五”期

间，产业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产业结构表现为“二三一”走向，自 2013年开始，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其经济地位赶超了第二

产业，产业结构呈现“三ニー”走向。从税收贡献率来看，第一产业的税收贡献率不足，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偏差明显，两个时

期内第二产业的税收贡献率缩减趋势显着，但第二产业的税收贡献率仍在 50%以上，税收主体地位稳定，而第三产业的税收贡献

势头良好，呈逐年增长趋势。可见，产业与税源的背离势必引发地方税源的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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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相关的产业与税收数据来源于 2007—2018年的《中国税务统计年鉴》《云南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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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显示，“十一五”及“十二五”期间各行业的产业増加值皆呈逐年扩增趋势。具体表现为农林牧渔业増加值居于第二位，

农业在第一产业增加值中占比 50%以上，是第一产业发展的主要助力。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位居首位，是第二产业发展的主

要动力。其中，建筑行业发展迅速，2013 年増加值为 1182. 14 亿元，赶超批发和零售业増加值 1162. 17 亿元，跃居第三位，

为第二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税源。到 2016 年建筑业エ业增加值増加至 3800 亿元，优势行业地位明显。第三产业呈多祥性、快

速增长变化，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皆呈快速増长趋势。金融业増加

值发展最快，其产业増加值为一条平滑上升的斜线，2016年突破千亿大关，増加值为 1092. 6 亿元，在产业结构中居于第五位，

各行业的多样性发展均有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图 3 表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第三产业行业发展良好，各行业税收贡献逐年提高，但收

入规模不具比较优势。从税收贡献看，工业税收收入贡献最高，2015年达到峰值，为 1170. 18 亿元，建筑业发展稳定，税收贡

献在各行业中基本居于第四位，第二产业的行业优势极其显着。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业税收贡献显着，居于第二位，与房地

产业、金融业同步发展，在地方税源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为第三产业的税收地位奠定了基础；其余诸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税收收入规模较小，行业的税收优势不显著。 

图 4显示，1998—2017年税收收入变化异常。总量上，1998—2014年云南省税收收入呈稳步增长趋势，受经济下行及“营

改増”影响，税收收入在 2015—2016年间略有下滑，2017年有所回升。从增长速率来看,税收收入变动明显，2004—2008年増

长速率持续拔高，这期间受落实重点扶持小微企业、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等影响，总体税收增长速率减缓。尤其是

2013年増长速率呈持续探底模式，2016年到达低谷，增长率低达-3. 06%，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时点一致，2017年回升至 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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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与 2000年的增长速率持平。可见，自 2009年产业结构转型开始，税收收入增长开始放缓，2015年及 2017年呈负增长状态，

与近年来云南省的经济持续、良好发展情况出现严重偏离，地方税源缩减趋势明显。 

 

 

 (二）产业变动对税种稳定性的偏离 

为缓解“营改増”及“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形成的压力，纠正因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引发的地方税种稳定性偏离，各地方

政府需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从产业结构优化中发展地方优势税源，培育地方主体税种。为此，根据云南省 1998年至 2017

年三大产业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印花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土地增值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烟叶税等税种收入数据，进行税源结构的稳定性分析。 

作为优质的可税产业及其税源，需要符合如下基本要件： 

ー是税基宽、税收规模犬。只有这样，才能为地方提供丰富的税源，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满足财政开

支，保证地方政府财政职能正常发挥。基于该要求，印花税、车船税历年税收收入低于 20亿元，在总税收收入中的平均占比分

别为 1.1%、0. 84%，对经济贡献率不足 0. 1%。考虑到该两项税种税收规模较小，故不考虑其作为地方主体税种。 

二是税收收入稳定，能为地方财力提供增长保障。基于该要求，对云南省地方税收总量中分税种收入计算其均值、离差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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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值及标准差，税收不稳定结果在表 1 列示。由表 1 可见，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烟叶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离差偏

离程度超过 20亿元，标准差大于 10，税收收入不稳定，故不考虑该五项税种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 

三是税收弹性适度。在经济发生变动时，税收具备一定的经济调节功能，有效维持经济平稳运行。基于该要求:城市维护建

设税主要取决于增值税、消费税的变动，故而也不考虑其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可能性。 

表 1 云南省各税种税收收入稳定性 

税种类型 均值/亿元 离差最大偏离值/亿元 标准差/亿元 税收收入稳定程度 

耕地占用税 26.28 49.75 28 极其不稳定 

契税 28.64 40.52 23. 1 不稳定 

土地增值税 17.44 38.9 20.81 不稳定 

烟叶税 44.22 24.02 14.53 不稳定 

城镇土地使用税 12.64 24.47 10.67 不稳定 

注：数据来源于 1999 一 2018年《云南统计年鉴》 

基于上述分析，地方产业中具备主体税种优势的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但增值税作为

中央地方共享税，若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可能会引起地方政府的不良税收竞争，扭曲资源配置，寻求短期内解决地方政府财力

不足措施，故不再讨论。 

根据 1998 年至 2017 年云南各税种收入变化情况，具体分析各税种税收绝对规模、增长速率、税收贡献率、经济贡献率等

四个维度，地方产业中主体税种的稳定性表现为： 

第一，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已经达到地方税主体税种的收入规模标准。云南省的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总体呈逐年扩增，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位居第二，个人所得税收入位居第四，收入规摸较大。从税收稳定状态来

看，在 2004—2011年，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保持 20%左右的增长速率快速发展，而 2016年以来企业所得税的增长逐渐减缓，

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增长”；且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贡献率和经济贡献率极为稳定，企业所得税税收贡献率

围绕均值 12. 87%波动，经济贡献率围绕均值 1.06%波动，个人所得税税收贡献率围绕均 4. 62%波动，经济贡献率围绕均值 0.38%

波动。这意味着云南省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增长与税收变化、经济发展基本持平，符合长期稳定增长要求。 

第二，以房产税为主体税种。在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对房地产税作为我国地方主体税种的认可度较高，但从收入规模

来看，房地产税收入暂未达到主体税种的规模要求，在云南省的所有税种税收收入中其收入规模排第七。但随着房地产行业的

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资金不断涌入到房地产行业，云南省房地产本年完成投资资金从 2000年的 83. 23 亿元増加到 2017年的

2688. 34 亿元，投资总额増加 32. 3 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为房产税提供了稳定的税收来源。房地产税收收入自 1998

年的 5. 05亿元，到 2017年的 41. 96亿元，扩增了 8. 31倍，增长明显。尤其是房地产税作为地方主要税种，收入来源稳定，

其税收贡献率围绕均值 3. 03%波动，经济贡献率围绕均值 0. 25%波动，税收变动极其稳定。这意味着房地产税税收增长与税收

变化和经济发展相对应，符合长期稳定增长要求。 

第三，以资源税为主体税种。从收入规模来看，资源税收入也暂未达到主体税种的规模要求，在云南省的各税收收入中仅

排第九。但云南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能源资源，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优势。2018年，水资源总量达到 2088.9亿立方

米，锰矿储量达 1196.81 万吨，铝土矿储量达 1397. 14 万吨，硫铁矿储量达 4878. 86 万吨;森林覆盖率为 50%，林业投资额达

川 7. 725亿元，其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同吋，资源税税收收入稳步增长，由 1998年的 0. 74 亿元到 2018年増至 24.56亿元，

扩增 33. 12 倍，是全部税种中扩增最为明显的。其税收贡献率自 1998 年的 0.53%到 2017 年的 1. 29%，经济贡献率自 0.0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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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5%，增幅显著
①3
。意味着资源税的发展远远快于云南省税收收入规模、经济发展状况，保持长期高速稳定增长，具有良好的

发展前景。 

可见，云南省产业结构与税源结构的背离正是地方税收增长减缓的原因之一，而受税制变动影响，地方税收收人状况与地

方经济发展状况也出现明显偏离。从产业结构端来看，云南省的产业结构虽然不断调整升级，但产业结构不合理仍为突出问题，

尤其是第一产业的増加值不断増大但税收贡献偏低，地方税收主要依赖第二产业中的工业，第三产业升级需要持续补充动力，

都制约着地方的税收增收。从税收来源端看，企业所得税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长期稳定，且其税基不稳

定；房地产税收人规模不足，房地产行业问题突出，房产税改革的速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房地产行业税费不分、

费挤税问题尚存等。资源税税基流动性弱，尽管云南省资源优势显着，但资源税收入仍不具有规模性。而总体规模的增势减缓、

税收增长速率的降低甚至负增长趋势在“降税减费”大背景下将更为明显，由此引发的地方税源缩减势必影响地方财力。 

三、研究设计与分析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地方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着税源结构的质量，可认为产业结构对税源质量存在硬约束，为进ー

步认识硬约束程度，需要深入分析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税收负担、税收弹性变化及其对税收质量的影响状态。 

(一）产业结构影响税收质量分析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拟以云南省三大产业、各行业的税收负担率、税收弹性及税收协调系数作为产业税源的协调性指标，评价分析产业及

行业的税源质量，以期挖掘产业税收潜力，从产业机制端发展优势产业、提升税源质量，为产业税源的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2.影响系数 

若以 TBR 表示税收负担率，ECT 表示税收弹性系数，CCT 表示税收协调系数，IT 表示地方产业(行业）税收收入，VAT 表示

地方产业（行业）増加值，TCI表示地方产业（行业）税收贡献,VAIC表示地方产业（行业）増加值贡献，则计算公式
[24]
为 

TBR = IT/VAT (1) 

TBR反映地方产业（行业）对地方的税收负担能力，以评价地方产业（行业）在地方税负中的地位。一般来说，TBR越大，

则该产业(行业）对地方的税收负担越显著。 

ECT = (△IT/IT)/( △VAT/VAT)  (2) 

ETC反映地方产业（行业）税收增长对于地方经济增长的反应，以评价地方产业（行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若 ETC >1，

意味着地方产业（行业）发展快于经济发展；若 ETC = 1，说明地方产业（行业）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若 ETC <1，则意味着地

方产业（行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有所不足。 

CCT = TCI/VAIC. (3) 

CCT反映地方产业（行业）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以评价地方产业（行业）对地方经济影响的反映程度。若 CCT > 1，说明地

                                                           
3
 ①各产业的税收数据来源于 2007—2018年《中国税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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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产业（行业）超经济贡献；若 CCT < 1，说明地方产业（行业）经济贡献不足。 

3.各产业的税收协调分析 

按上述公式（1)、（2)、（3)计算三大产业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可以发现：云南省第一产业对地方经济与税收的影响不

明显，第二产业对地方经济的影响逐渐弱化，但地方税收仍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税收潜カ巨大，且对地方经济与税收

的影响显着。具体表现为： 

第一产业税收负担率、税收协调系数皆极小，对地方的税收负担不明显、对地方经济贡献不足，故即使税收弹性显着大于 1，

其税收潜力也难以挖掘。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对于农林渔业产品皆具有相关优惠政策，尤其是农业大多采用免

税政策，第一产业难以提供充足税源，对地方经济影响不明显。 

第二产业受“去工业化”影响，税收负担率、税收协调系数逐渐降低，但对地方的税收负担仍具支柱性地位；而税收弹性

不稳定，总体表现为快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税收增收潜力，产业税源优势明显；从税收协调系数来看，第二产业对地方贡

献较大，地位不变。 

第三产业税收负担率稳定且可持续，在地方产业中居于重要地位，支柱产业潜力得以体现。从税收弹性来看，第三产业发

展迅速，税收弹性大于或接近于 1，意味着地方税源未得到充足发挥，具有较大的税收挖掘空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趋于合理，

2014年以后，第三产业对地方超经济贡献，具有税源优势。 

表 2 云南省“十一五”“十二五”分产业税源分析表 

时期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系数/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第一 

产业 

税收负担率(％) 0.02 0.01 0.36 0. 15 0.19 0.17 0.21 0.29 0. 12 0. 14 0.22 0.25 

税收弹性 12.27 0.3 138.17 -12.36 8.25 0.53 2.77 4.34 -7.78 6.13 8.9 4.35 

税收协调系数 0.001 0.001 0.001 0.017 0.008 0.008 0.007 0.009 0.013 0.015 0.019 0.013 

第二 

产业 

税收负担率(％) 33.04 34.08 34.28 34.06 31.75 32.66 32.53 30.48 6.95 6.60 24.82 23.43 

税收弹性 0.76 1.19 1.03 0.88 0.66 1.2 0.97 0.4 - 10.9 -1.04 58.32 0.49 

税收协调系数 1.72 1.65 1.61 1.62 1.47 1.47 1.45 1.43 1.37 0.85 0.88 1.39 

第三 

产业 

税收负担率（％) 15.22 16.16 17.67 18.25 21. 14 20.41 22.96 22.84 12.87 11.38 17.53 17.42 

税收弹性 2.57 1.35 1.65 1.27 2.23 0.84 1.99 0.97 -3.74 0.92 5.94 0.95 

税收协调系数 0.68 0.74 0.79 0.78 0.86 0.9 0.92 0.95 1 1.46 1.41 0.97 

 

4.主要行业的税收协调分析 

按上述公式（1)、(2)、（3)计算主要行业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见，云南省农林牧渔行业不具经济性，而工业未

发挥其支柱产业领头作用，对经济发展与税收影响不明显，建筑业发展速度放缓，面临税源不足问题，目前地方税源较为依赖

房地产业，金融业作为现代行业的税源优势明显，税收潜力仍需挖掘，而传统服务业对经济贡献不明显。具体表现为： 

第一，农林渔牧业由于其税收优惠政策，其税收潜力难以挖掘，故尽管税收弹性显着大于 1，但对地方的税收负担率及税收

协调系数皆不足，不具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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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尽管已有分析表明其税收贡献度显著，但工业的税收负担率、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皆不明显，作

为支柱行业并未发挥领头作用。究其原因，在于传统エ业面临升级改造，具有税收优惠倾向政策，致使第二产业主要依靠传统

建筑业，但建筑业受“营改增”冲击，面临“税源萎缩”问题，尽管其对经济超额贡献，但税收负担率、税收协调系数逐年下

滑，发展甚微。 

第三，房地产业、金融业的税收负担率在各支柱行业中极具优势，对地方经济超额贡献，从税收弹性来看，房地产业仍具

税收潜力发展，而金融业税源得以充分发挥，作为新兴行业在第三产业中具重要地位。此外，作为传统服务业的批发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餐饮和住宿业的税收负担率逐年减少，“十一五”末期开始对经济贡献不足，传统服务业税收潜力仍有

待挖掘。究其原因，在于三者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低税利行业，其税源增收潜力难以得到持续增长。 

表 3 云南省“十一五”“十二五”分行业税源分析结果 

时期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系数/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农林牧 

渔业 

税收负担率(％) 0.02 0.01 0. 36 0. 15 0.19 0.17 0.21 0.28 0. 12 0.14 0.21 

税收弹性 12.27 0.89 122.4 7.02 -9.67 0.86 1.77 3.06 -1.88 -6.73 10.62 

税收协调系数 0.01 0.01 0.04 0.02 0.02 0.02 0.02 0.03 0.01 0.02 0.03 

工业 

税收负担率(％) 2.71 3.00 3.19 3.21 2.99 3.49 3.02 2.87 3.28 3.07 2.66 

税收弹性 0.6 0.96 0.94 1.35 0.6 1.28 0.7 0.57 2.36 -0.45 -13.2 

税收协调系数 0. 36 0.38 0.38 0.36 0.31 0.35 0.29 0.28 0.34 0.35 0.34 

建筑业 

税收负担率(％) 12.02 12.78 12.58 12.38 12.85 13.30 14.60 13.77 11.63 10.92 8.03 

税收弹性 1.9 1.67 0.89 0.92 6.22 -1.25 1.5 0.67 -0.03 0.44 1.85 

税收协调系数 1.6 1.61 1.48 1.39 1.32 1.34 1.41 1.34 1.21 1.23 1.01 

房地 

产业 

税收负担率(％) 13.84 19.68 24.05 30. 86 42.97 54.28 83.97 99.33 92.09 71.92 47.02 

税收弹性 4.22 3.94 26.2 7.68 6.44 -50.4 6.39 3.28 -0.96 -8.33 -1.17 

税收协调系数 1.84 2.48 2.84 3.47 4.42 5.47 8.14 9.67 9.57 8.09 5.93 

批发和 

零售业 

税收负担率(％) 10.95 10.99 11.24 9.65 9. 18 8.55 10.07 9.73 9.04 8.30 7.23 

税收弹性 13.99 1.72 0.66 0.29 1.21 0.62 1.42 0.85 1.16 1.24 -1.35 

税收协调系数 1.46 1.39 1.33 1.09 0.94 0.86 0.98 0.95 0.94 0.93 0.91 

交通运 

输、仓储 

邮政业 

税收负担率(％) 6.94 8.48 11.71 13.10 13.93 15.04 14.12 11.64 5.43 6.58 4.96 

税收弹性 0.2 3.09 -1.37 3.35 2.36 1.42 0.5 0.88 -1.66 2.88 -0.27 

税收协调系数 0.92 1.07 1.38 1.47 1.43 1.52 1.37 1.13 0.56 0.74 0.63 

餐饮和 

住宿 

税收负担率(％) 7.74 6.88 7. 12 7.61 7.95 6.76 5.92 5.09 4.06 3.51 1.86 

税收弹性 -3.93 0.54 1.23 1.9 1.36 0.53 0.29 -0.28 -1.11 -1.5 -1.98 

税收协调系数 1.03 0.87 0.84 0.86 0.82 0.68 0.57 0.5 0.42 0.4 0.23 

金融业 

税收负担率(％) 10.42 9.69 8.96 9.45 13.74 14. 30 15.89 14.74 15.43 13.16 8.34 

税收弹性 4.22 2.62 0.47 0.97 8.59 2. 13 1.89 0.6 1.36 -0.7 0.8 

税收协调系数 1.39 1.22 1.06 1.06 1.41 1.44 1.54 1.43 1.6 1.48 1.05 

 

第一产业不管是从税源充足性，还是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度而言，都不具有代表性，第二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居于重要地

位，尽管工业导向作用不显着，建筑业、房地产业的税源缩减，但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而第三产业中，传

统行业与现代服务业并重,金融业易受经济冲击，具有不稳定性，而传统行业的税收潜力发挥不充分，在优化产业结构过程中仍



 

 9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目前，云南省需在稳定第二产业税源优势的前提下，大力推动第三产业振兴，不断优化税源结构，促进产

业结构与税源结构的协调发展。从主要行业来看，云南省需巩固行业优势，以エ业、建筑业为基础，房地产业、金融业为导向，

充分发挥传统服务业的税收潜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为地方提供充足税源。 

(二）产业结构影响税源稳定性分析 

通过建立 VAR 模型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各产业具有稳定性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与

地方税收的关系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以验证各税种对地方税源的经济性影响，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实证基础。 

1.实证基础 

（1）变量选择：选取云南省 1998 年—2017 年的相关数据，以云南省的税收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T，企业所得税收入为解

释变量 X1，个人所得税收入为解释变量 X2，房地产税收入为解释变量 X3，资源税收入为解释变量 X4。为提高模型精确度，减轻

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及避免异方差，将上述相关变量対数化，得到变量 LnT、LnX1、LnX2、LnX3、LnX4。 

（2）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是指对变量的平稳性检验，这是建立 VAR 模型的基础，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一般检

验方法包括 DF检验与 ADF检验，本文选择引入一定数目的差分滞后项的 ADF检验法，以确保误差项为白噪声序列，结果如表 4。

LnT～I(2), LnX1 ～I(2),LnX2～I(2),LnX3～I(2)，LnX4～I(2)，变量皆为二阶单整变量。 

表 4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值 t 检验临界值(5%) 概率 P值 结论 

LnT -2.596073 -3.690814 0.2854 不平稳 

D( LnT) -1.489675 -3.690814 0.7947 不平稳 

D
2
(LnT) -3.728919 -1.962813 0.0009 平稳 

LnX1 -1.506918 -3.040391 0.5097 不平稳 

D( LnX1) 一 1.47814 -3.040391 0.5213 不平稳 

D
2
(LnX1) -3.605092 -3.052169 0.0174 平稳 

LnX2 -2.287905 -3.690814 0.4188 不平稳 

D(LnX2) -3.375788 -3.690814 0.0862 不平稳 

D
2
(LnX2) -7.181912 -3.828975 0.0004 平稳 

LnX3 -3.508397 -3.7332 0.0727 不平稳 

D(LnX3) -3.009083 -3.759743 0.1616 不平稳 

D
2
(LnX3) -5.309352 -3.7332 0.0033 平稳 

LnX4 -2.091316 -3.673616 0.5177 不平稳 

D(LnX4) -0.804969 -1.962813 0.3524 不平稳 

D
2
(LnX4) -7.757904 -3.710482 0.0001 平稳 

 

(3)VAR模型的建立:首先需要确立最优滞后阶数，经不断试验，结果如表 5所示。滞后阶数 2阶时，对数似然值最大，根据

赤池信息准则、施瓦茨信息准则，最优结果取最小值，故认为最优滞后阶数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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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 

滞后阶数 对数似然值 似然比 赤池信息准则 施瓦茨信息准则 

0 21.89272 / -1.689272 -1.440339 

1 132.1327 220.47996
*
 -10.75081 -9.259594 

2 184.3216
*
 104.3778 -14.36907

*
 -11.64849

 *
 

3 81.61876 -205.40568 -7.719854 -6.935653 

注：* 表示该准则下的最优选择 

对 VAR(2)模型进行验证，发现所有特征根的估计结果皆小于 1，即特征根的点皆在单位圆内，故认为建立的模型是稳定的，

估计结果有效，故建立 VAR(2)模型，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 VAR模型结果 

 LnY LnX1 LnX2 LnX3 LnX4 

LnY(-1) 

0.771827 0.443326 -0.772334 -0. 108808 -1.224259 

-0.411 -0.86767 -1.07581 -0.49763 -1.67976 

[1.87792] [0.51094] [-0.71791] [-0.21865] [-0.72883] 

LnY(-2) 

-0.020482 -0. 144934 -0.301296 0.936684 - 0.149011 

-0.47558 -1.004 -1.24484 -0.57582 -1.94369 

[-0.04307] [- 0.14436] [-0.24204] [1.62670] [-0.07666] 

LnX1(-1) 

-0.140684 0.359201 -0.021121 0.069506 0.480767 

-0. 17488 -0.36919 -0.45775 -0.21174 -0.71473 

[-0.80447] [0.97295] [-0.04614] [0.32826] [0.67266] 

LnX1(-2) 

-0.348493 -0.696721 -0.652875 0.031042 -0.52321 

-0.18717 -0.39513 -0.48992 -0.22662 -0.76495 

[-1.86192] [-1.76326] [-1.33262] [0.13698] [-0.68398] 

LnX2(-1) 

0.090335 -0.058545 0.323512 0.106395 0.091109 

-0. 16623 -0.35093 -0.43511 -0.20127 -0.67938 

[0.54344] [-0. 16683] [0.74352] [0.52863] [0.13411] 

LnX2(-2) 

0.245829 0.1325 0.003965 0.040027 0.366776 

-0.14478 -0.30564 -0.37896 -0. 17529 -0.59171 

[1.69796] [0.43351] [0.01046] [0.22834] [0.61986] 

LnX3(-1) 

-0.016185 0.01659 1.190584 -0.326696 -0.30096 

-0.2839 -0.59935 -0.74312 -0.34374 -1. 16031 

[-0.05701] [0.02768] [1.60213] [-0.95041] [-0.25938] 

LnX3(-2) 

0.0401 0.387174 0.063538 0.253084 0.895319 

-0. 16163 -0.34122 -0.42307 -0. 1957 -0.66057 

[0.24810] [1. 13469] [0.15018] [1.29325] [1.35537] 

LnX4(-1) 

0.263276 0.231295 0. 167707 0.10249 1.505832 

-0.11567 -0.24419 -0.30277 -0. 14005 -0.47274 

[2.27612] [0.94720] [0.55392] [0.73182] [3.18536] 

LnX4(-2) 
0.013869 0.170134 0.689593 -0.175363 -0. 148076 

-0. 16469 -0.34768 -0.43108 -0. 1994 - 0.6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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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22] [0.48935] [1.59970] [-0.87945] [-0.22000] 

C 

2.070047 1.782254 6.789478 -2.790256 5.267157 

-0.91368 -1.92888 -2.39158 -1. 10626 -3.7342 

[2.26562] [0.92398] [2.83891] [-2.52225] [1.41052] 

 

2.检验结果 

(1)协整检验。通过上述分析，已知变量都为ニ阶单整变量，故利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
①4
，判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是

否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结果表明，没有协整关系的迹统计量为 163.57，大于临界值 76. 97，故拒绝原假设，变量间存在协

整关系;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迹统计量 77. 26大于临界值 54. 07，故原假设，变量间存在ー个协整关系;最多存在两个协整

关系的迹统计量 39. 91 大于临界值 35. 19，且概率 P 值 0. 0144 显着小于 0. 05，故拒绝原假设，变量间存在 2 个协整关系;

再往下则显示接受原假设，故实际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由此得出协整关系式(4) 

 

F=678. 09,R
2
 = 0. 9945，括号数值表示各个解释变量的 t检验值。 

5%水平下的 F临界值为 5. 86，由回归结果可知，该模型 F值远大于临界值，且可决系数接近 1，因而该模型总体显着。5%

水平下的 t临界值为 2. 1315，LnX1,、LnX3、LnX4的 t值绝对值都大于临界值，故认为企业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都对税收收

人影响显着，LnX2 的 t 值绝对值小于临界值，故认为个人所得税对地方税收的影响不显着，原因可能是偏好影响及存在恶意税

收筹划等。（4)式显示，税收影响度表现为企业所得税 > 房产税 > 资源税。 

再对模型结果(4)修正，得到新的协整关系式(5) 

 

F =776. 54,R
2
 =0. 9931，括号数值表示各个解释变量的 t检验值。 

5%水平下的 F临界值为 5. 86，由回归结果可知，该模型 F值远大于临界值，且可决系数接近 1，因而该模型总体显着。5%

水平下的 t 临界值为 2. 1315，与(4)式结论相同，企业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对云南省地方税收收入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

用。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企业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每増加 1单位，地方税收入就分别增加 0. 36、0. 40和 0. 20单位。

与（4)式结论有所区别，（5)式显示，税收影响度表现为房产税 >企业所得税 > 资源税。 

(2)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从统计学角度进ー步判断地方税收 LnT、企业所得税 LnX1、个人所得税 LnX2、

房产税 LnX3、资源税 LnX4之间的作用方向，结果如表 7所示。在 5%显著性水平下，资源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间的 Granger

因果检验显示，资源税还能有效促进企业所得税的发展。房产税则受地方税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影响，这与房产税涉

                                                           
4
 ①已知 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2，则协整检验滞后阶数则为 1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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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个人、企业也相匹配。此外，变量间没有明显的互为因果关系。 

表 7 格兰杰因果分析 

原假设 F P 结论 

LnX1不是 LnT的 Granger 原因 0.36954 0.6981 接受原假设 

LnT不是 LnX1的 Granger 原因 10.8673 0.0017 拒絶原假设 

LnX2不是 LnT的 Granger 原因 0.2476 0.7843 接受原假设 

LnT不是 LnX2的 Granger 原因 2.46351 0.1238 接受原假设 

LnX3不是 LnT的 Granger 原因 0.25216 0.7808 接受原假设 

LnT不是 LnX3的 Granger 原因 21.2841 0.0001 拒绝原假设 

LnX4不是 LnT的 Granger 原因 6.94714 0.0089 拒绝原假设 

LnT不是 LnX4的 Granger 原因 0.6968 0.5159 接受原假设 

LnX2个定 LnX1的 Granger原因 0.51372 0.6099 接受原假设 

LnX1不是 LnX2的 Granger原因 0.55635 0.5864 接受原假设 

LnX3不是 LnX1的 Granger原因 0.38444 0.6883 接受原假设 

LnX1不是 LnX3的 Granger原因 11.1039 0.0015 拒绝原假设 

LnX4不是 LnX2的 Granger原因 12.1122 0.0011 拒絶原假设 

LnX1不是 LnX4的 Granger原因 0.33467 0.7216 接受原假设 

LnX3不是 LnX2的 Granger原因 2.04299 0.1692 接受原假设 

LnX2个是 LnX3的 granger原因 8.06369 0.0053 拒绝原假设 

LnX4不是 LnX2的 Granger原因 6.36291 0.0118 拒绝原假设 

LnX2不是 LnX4的 Granger原因 1.32892 0.2985 接受原假设 

LnX4不是 LnX3的 Granger原因 7.75462 0.0061 拒绝原假设 

LnX3不是 LnX4的 Granger原因 1.27516 0.3121 接受原假设 

 

总体来说，云南省的企业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三个税种，从税收规模性、税收稳定增长性来看，具备成为地方税种的

所有基础条件，与地方税收负担具有显着的正向关系，而且企业所得税与房产税对地方税收的影响度接近，以修正后的模型(5)

为主，房产税影响因子更大，但因应税资源征税扩围、计征方式的改革等，能有效拉动所得税收入增长，故长期内还需促进房

产税与资源税的改革发展，引导地方经济平稳健康、高质量运行。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 2004 年—2017 年产业结构影响税源质量的数据分析证实:耕地占用税、契税、增值税、烟叶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就稳

定性而言并不具备优势，而企业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等对地方税收的影响度接近，尤其是资源税，是地方税额增长的格兰

杰原因，故可成为地方税来源。随着增值税共享比例的调整与进ー步深化改革，对地方税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不仅要确立地方

税来源，更要调整产业结构、壮大税基，保障增值税对地方的贡献。从税收来源的产业构成看，这些税种重点集中在第二产业

的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的房地产业、金融业、批发与零售业等行业，而エ业与建筑业的税收贡献、税收负担逐渐缩减，现

代服务业的兴起是地方税收的重要发展方向。为此，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积极发展规模经济，提倡大众创业创新，不

断优化产业结构，巩固现有税源基础。 

从产业结构影响税种稳定性和税源质量的分析结论思考:ー是应发展支柱产业，巩固第二产业税源优势，巩固优势产业。例

如，烟草产业具备比较优势，烟草产业发展中具有较为完善的政策与措施，各级政府仍需重视烟草业，将烟草产业作为税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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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培育与扶持对象。做强做大实体经济产业，充分发挥地方资源经济比较优势，助力优势资源的升级发展，壮大实体产业税

源。建立诸如金属矿产品、水资源、生物产业资源、旅游资源产业等绿色产业链，形成具竞争カ、创新力的资源品牌;发挥税收

政策的引导作用，强化财政资金精准支持，夯实国际国内物流资源产业实体经济规摸，助力产业提档升级。二是进一歩优化产

业结构，促进税源结构创新性发展。进ー步推进传统服务业的发展，充分挖掘新兴服务业税源，实现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完善

建筑业、房地产业相关政策，维护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规范房地产行业管理，为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带来创新活力；积极推

动现代金融业、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提升服务业税收地位，优化现代化税收管理体系，反向促进税源结构和产业结构

的协调发展。三是短期内将企业所得税调整为地方主要税种。调整企业所得税分配体制，可将隶属于中央管控的企业所得税收

入作为中央财政收入，由地方管控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则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直接将地方企业所得税调整为地方主体税种；提高

所得税征管效率，増大企业对注册地与实际管理机构的转变成本，避免地区间的税收竞争，防止避税逃税，为企业所得税的高

效征管提供保障。四是构建差异化地方税体系。可根据各省实际，选择发展房产税与资源税涉税产业，扩大房产税的征税范围。

在房产税立法完成之前，可将个人或家庭的第三套以上住房、盈利性事业单位经营用房、房地产行业的自用房屋、别墅等高端

住宅、投机炒房留存三至五年以上的房屋纳入征税范围；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完善资源税税制，可将信息资源在内的经济

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在地方税收体系构建阶段，或在现行税收分配体制下，将现行消费税改革为

“销售税”，税收归属地方，发挥调节地方消费经济作用，调动地方政府促进与振兴经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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